 关于推荐2004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省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规定，现将推荐2004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
    1、科学技术省长特别奖：
    在下列活动中做出重大创新和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
    （1）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
    （2）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要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突出建树的。
2、自然科学奖：
    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要科学发现或者应用科学基本原理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的公民。
    重要科学发现指：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认可，具有重要科学价值或者应用前景。
    3、技术发明奖
    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要技术发明的公民。
    重要技术发明是指：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经实施后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4、科技进步奖：
    在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下列公民、组织：
    （1）在实施技术开发和高技术产业化项目中，完成重要科学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2）在实施社会公益类项目中，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和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包括：标准、计量、科技信息、科技档案等科学技术基础性科技成果和环境保护、医疗卫生、自然资源调查和合理利用、自然灾害监测预报和防治等领域的成果及其应用。
    （3）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中，率先应用新技术、新方法，使工程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重大工程类项目，须是列入国家或省国民经济或社会发展计划的重大综合性基本建设工程。
     5、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在下列科技活动中做出贡献的外国公民、组织：
    （1）同在本省的中国公民或者组织进行合作研究、开发，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
    （2）向在本省的中国公民或者组织传授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人才，成效显著的；
    （3）为促进本省与外国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做出重要贡献的。
根据《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涉及国防、国家安全的项目，按项目所属专业领域向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推荐部级科学技术奖。
    二、推荐条件
    推荐各类奖励项目均应经省级科技成果登记，成果水平在国内先进以上。已在外省（市、区）申报或已获外省（市、区）科学技术奖励的项目，不得再推荐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1、推荐省长特别奖的主体项目须已获省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以上奖励，主体项目获奖后又有2项以上与主体项目相关的成果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奖励或通过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主体项目完成时间限在1997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申报项目年均新增利税或年均纯增收（节支）应在3000万元以上（基础研究除外）。
    推荐省长特别奖个人奖励的，必须是主体项目的第一完成人，除主体项目外还须有2项以上本人作为主要完成人（前3名）完成的与主体项目相关的成果，并征得其他主研人员同意。
    2、推荐自然科学奖的项目，至少应有5篇以上论文，论文公开发表时间须在两年以上（截止到2004年5月15日），但最长不超过10年，不符合此条件的论文不得做为附件上报。
    3、推荐技术发明奖的项目，须已取得发明专利。
4、推荐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项目，限在2001年1月1日至2004年3月31日期间完成（品种审定日期可前延至1999年1月1日），并且在2004年4月31日前进行了省级科技成果登记，应用时间在一年以上。
    5、推荐技术标准、技术规程参加科学技术奖评审的，必须是地方、行业或国家标准、规程。企业标准随新产品报奖。
    三、推荐材料
    1、奖励推荐书及附件材料合订本，一律用线绳装订，不得另加封面。省长特别奖一式6份，自科学奖一式6份，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国际科技合作奖一式3份，其中全红章一份。
    2、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另附推荐书2至9页一式15份（西医药类30份）。
    3、自然科学奖附件另加发表论文目录、主要论文复印件（不多于20篇），发表论文的引用情况等材料。
    4、除文字材料外，还须另附采用“河北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管理系统”软件生成的数据软盘一套。
    5、报奖材料一律不退，请各单位做好存档工作。
    四、推荐办法及指标
    2004年度省科学技术奖实行限额推荐，请按照省科学技术奖励各类奖项的条件及范围，严格依照下达的指标推荐。各类奖励指标的分配，由各推荐部门在总指标内自行确定（指标见附件）。
    同一成果只能推荐一类奖项。在选择行业评审组时，请根据产生成果的主要技术领域选择适当的行业评审组。
    中直驻冀单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冀单位由设区市科技局负责通知，其项目可通过所在设区市科技局或项目所属领域的省级行业管理部门申报，指标单列。
    每项申报项目收取评审费300元。
    五、推荐时间及地点
    请各推荐部门按要求做好推荐工作，将推荐材料于6月1日至3日报送省科技厅成果与市场处（石家庄市东风路159号省科技厅621房间）。
    六、经济效益审计
    为真实反映申报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今年仍将对申报省长特别奖的项目全部进行经济效益审计，对各行业评审组推荐的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项目按不同比例进行经济效益抽审，具体要求待行业评审结束后另行通知。
    联系人：张国庆
    联系电话：0311—5882274
    附件2：推荐2004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项目汇总表
    附件3：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形式审查表
    附件4：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学科、专业评审组评审范围简表
附件5：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见《河北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管理系统》，用其升成）
  
                                                          二OO四年二月十八日
